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关于促进实体零售业快速发展的若干政策》业经市政府第123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铜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8月6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促进实体零售业快速发展的若干政策
　　为加快全市实体零售业的创新发展，推进消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的意见》（国办发〔2016〕78号）、《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推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实施方案的通知》（皖政办〔2017〕30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以下政策。
　　一、政策措施
　　（一）激励实体零售业做大做强
　　1．对年实现零售额5000万元（含5000万元）以上的限上批发、零售企业，且年度零售额较上年增长20%以上、年纳税总额较上年增长的，奖励10万元；对年实现零售额1亿元（含1亿元）以上的限上批发、零售企业，且年度零售额较上年增长15%以上、年纳税总额较上年增长的，奖励20万元；对年实现零售额3亿元（含3亿元）以上的限上批发、零售企业，且年度零售额较上年增长10%以上、年纳税总额较上年增长的，奖励30万元；对年实现零售额5亿元（含5亿元）以上的限上批发、零售企业，且年度零售额较上年增长10%以上、年纳税总额较上年增长的，奖励50万元。
　　2．对年营业额1000万元（含1000万元）以上的限上住宿、餐饮企业，且年度营业额较上年增长15%以上、年纳税总额较上年增长的，奖励10万元。
　　3．对年营业额首次突破2000万元、年纳税总额较上年增长的限上住宿、餐饮企业，一次性奖励10万元。
　　4．对已列入统计库的限上零售企业（含大个体），且年纳税总额较上年增长的，按照当年新增的社区便利店、连锁店和餐饮店（单个店面积不少于200m2）数量，一次性给予每店2万元的奖励。
　　（二）支持限上零售业培育发展
　　5．对当年实施“一套表”直报并纳入市统计口径的新增限上零售企业（含大个体）的主要负责人奖励4万元，由市财政分2年平均兑现，次年奖励须企业（含大个体）主营收入较上年有所增长才予兑现。
　　6．对实施“一套表”直报5年以上且近3年营业额、税收持续增长的企业（含大个体），一次性奖励3万元。
　　7．对总部在外地的在铜企业，当年直接纳入本市统计口径、年零售额在2000万元以上的，一次性给予15万元奖励。
　　二、资金管理
　　本项目资金纳入铜陵市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统一管理、统一申报，县区政府（含开发区）结合各自实际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对弄虚作假、虚报冒领和偷税漏税的企业，一经查实，5年内不予申报。
　　三、组织实施
　　（一）相关奖励自2017年度起算，原政策规定与本政策不一致的，以本政策为准。
　　（二）本政策由市商务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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